
婦幼安全宣導

兒少性剝削防制
暨私密影像遭侵害安全提醒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兒少性剝削的定義
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

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

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

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

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案例

A男在網路上結識15歲少女，今年1月起開
始邀約少女見面，每次塞給少女1000元，之
後就以提供生活費為由，誘使少女與他發
生性交易。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
以供人觀覽?

案例

在婚喪喜慶上安排清涼秀，經查獲在台上
裸露身體、做出各種猥褻動作者未滿18歲，
安排演出的業者將面臨1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
得併科50萬元罰金的重罪。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
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案例

19歲A男子去年暑期透過臉書與13歲少女認
識，以互換相片為由誘拐少女自拍胸部、
下體等私密照傳給他，少女母親發現女兒
手機竟有猥褻照，連忙報警將A男逮捕。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
伴舞等行為?

案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擴大臨檢，凌晨在
轄區酒吧發現3名女服務生只有17歲，從她
們上班的打卡紀錄發現她們3人只休1 至2天，
O負責人依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移送法辦。



強暴、恐嚇、藥劑等方法使兒少為有對價的性交、猥褻行為

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拍攝

1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販賣兒少性交、猥褻的照片、影片

3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



兒少性剝削案件 6成6透過網路進行

最常見的案類:

拍攝、製造兒少私密照

透過網路散播

聰明上網不迷惘



透過網路管道:

各種通訊軟體-------------

例如LINE、WHATSAPP、MESSENGER等

社群網站-----------

FB、IG等



抖音 探探

派愛族 just dating      Soul

常被不肖人士利用的交友軟體:



落入性剝削陷阱:

金錢需求

別人介紹帶領

被騙威脅強迫





韓國N號房事件

一名暱稱「博士」的人在Telegram通訊軟體創立「1號房」，主要鎖
定正在尋找打工、缺錢的年輕女生，邀約她們當模特兒，誘騙她們拍
攝性愛、性虐等影片。

他蒐集了性愛、性虐影片及照片之後，以預告的方式上傳到1號房裡，
分享給所有會員看，如果想要再看更多或完整版，就必須支付指定金
額，取得進入「2號房」和「博士房」的權限，經報導有超過26萬人已
經加入付費群組。



韓國N號房事件-與惡的距離

這些影片的被害者的身體會被刻上「奴隸」的字

樣，甚至要求她們在影片中裸體學狗叫、不僅如

此，還被迫吃糞便、喝尿液與馬桶水，或者是用

針和刀傷害自己。



韓國N號房事件-為什麼無法求救
利用恐懼心理

先是誘騙拍攝不太裸露的照片
獲取他們的資料
如果稍有反抗便發簡訊要挾持他們

威脅公布他們的私密照片、視頻給他們的家人或者學校，
讓他們身敗名裂，甚至把他們個資公布，讓一些變態找
上他們，對他們進行傷害行為

。



自我保護機制建立
不要相信任何高薪打工的廣告

不要傳自己的裸露照片給別人

一但發生任何事請立刻報警

儘可能的不要單獨一個人外出赴約

不要相信在網路聊天認識的人跟妳說的話



案例1:街頭藝人男扮女裝 誘騙追星少女自拍私密處

台中市知名街頭藝人A，涉嫌從2012年至2018年間，冒匿女性身分，從
韓星男子團體B、C等粉絲團中，挑中盲目追星的國小至高中女粉絲，騙
她們說加入粉絲團可與明星見面，但要先拍內衣內褲展露身材的照片過
來，並要求她們裸身跳舞、展露下體等猥褻動作，被害人多達48位。

台中地檢署已依《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起訴，目前在台中
地院審理中。



案例2:
惡狼誆騙找內衣模特兒 逼少女拍裸照上傳色情網站兜售

A男在臉書及LINE中喬裝成女性，傳訊向B女搭訕，誆稱說要找內
衣代言人擔任網路模特兒，騙B女拍攝穿著內衣的照片後，拿著這
些照片威脅B女：「拍裸照給我，否則就公開你穿內衣的照片」，
逼少女拍攝裸照供他欣賞，並勒索2000元。

之後A男仍把她的裸照上傳至色情網站兜售，新北地檢署今依違反
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起訴A男。











減肥-需要為你打照量身減肥照

好朋友說-我們是閨密我絕對保密

不拍就是不愛我-為了代表忠誠

恐嚇-不給我就要傷害你的家人

消災-需要施法

私密照外流對方向你要私密照最常見的話術



私密照外流

未經同意散布私密照
(舊稱:復仇式色情)



案例1:OL自拍裸照傳給前男友觀賞分手後他威脅散佈裸照

 A男與B女於2016年1月交往，至2018年10月分手，交往期間，B女曾應A男
要求，自拍多張裸照並以LINE傳給A男觀賞以慰藉其相思之情。

 不料，兩人分手後，B女另結交男友，A男要求復合不成，去年1月，竟以先前
B女的裸照來恐嚇:「如果你不和現任男友分手，我就把妳的裸照傳送給別人或
分享出去」。

 新竹地院審理認為，從B女、A男間的LINE對話紀錄擷圖、語音通話內容，可
證明因A男要散佈她的裸照，使得她陷入極度恐懼，依恐嚇危害安全罪判A男7
個月徒刑。



案例2:男不滿女友分手 寄裸照給她親人判1年5月

 A男和女同事交往5年多期間，兩人上汽車旅館時，A男偷拍她的裸照，

兩人後來分手，A男要求復合被拒絕，他竟寄附有裸照的信件給她親友。

台南地院依A男違反妨害秘密罪判A男徒刑6個月，另依散布偷拍身體

隱私罪，判處徒刑1年5月。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1%B7%E6%8B%8D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A3%B8%E7%85%A7


自己的錯誤觀念

愛拍又怕被人看?

影像沒有外流就沒關係?

傳送私密照才能證明忠誠?

用APP把臉遮住就沒事?

轉傳裸照因為好玩



避免淪為受害者

拒絕拍攝性私密影像

儘量不和他人共享相簿密碼

不與他人分享性私密影像



預防私密照外流
不拍攝：不因對方誘惑或自我滿足而拍攝私密照片

不留存：私密照不要留存在他人或自己手機、電腦等任何

通訊設備中

不散布：不外傳、不分享，立刻刪除

要截圖：完整保存網頁內容或是手機中訊息內容



「婦幼抱抱」（NPA CARE U）

歡迎至YOUTUBE 搜尋:「婦幼抱抱」（NPA CARE U）

瀏覽全國警政婦幼安全宣導影片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婦幼人身安全宣導參考資訊



婦幼安全保護資訊多國語言網站參考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婦幼人身安全宣導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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